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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建筑走道设置排烟设施
限定条件的探讨
济南军区建筑设计院　王建宇☆

山东建筑大学　李永安　闫佳佳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孔璐玲

摘要　基于工程实践，对相关规范和设计手册中涉及的民用建筑走道设置排烟设施的限

定条件的内容进行了对比，详细分析了各个文献中表述的涵义及优缺点，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

作者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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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针对民用建筑的走道设置排烟设施的限定条

件，ＧＢ５００４５—９５《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１］（２００５ 年 版，以 下 简 称 《高 规》）和 ＧＢ

５００１６—２００６《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２］（以下简称

《建规》）都有具体规定，但这些规定因缺少对核

心概念的解释而显得不够明确和严谨。因而，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技术措施暖通空调·动

力》［３］（２００９版，以下简称《措施》）和《实用供热空

调设计手册》［４］第２版（以下简称《手册》）又分别

对此加以阐述。其中有的完善了规范条文约束

的内容，使其更加严密；有的更换说法，使规范条

文更易理解；但也有的表述由于自身不够严谨，

在明确某些问题的同时，又给使用者———尤其是

还未具备充分实践经验的从业者造成了新的困

惑。本文通过对上述文献观点进行分析比较，对

民用建筑走道设置排烟设施的限定条件进行梳

理，以使其更加清晰明确。

１　关于民用建筑走道设置排烟设施的限定条件的

规定

《高规》规定“一类高层建筑和建筑高度超过

３２ｍ的二类高层建筑”的“长度超过２０ｍ的内走

道应设置排烟设施”。

《建规》规定“公共建筑中长度大于２０ｍ的内

走道”和“其他建筑中地上长度大于４０ｍ的疏散

走道”应设置排烟设施。

《措施》规定“长度超过２０ｍ的疏散走道；多

层建筑中的公寓、通廊式居住建筑长度大于４０ｍ

的地上疏散走道应设置排烟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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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的规定以表格的形式进行分类说明，详 见表１。

表１　民用建筑应设置排烟设施的部位及限定条件（节选）

疏散内走道 非高层民用建筑 地下 长度超过２０ｍ（指房间门至前室入口门的水平距离）

地上 公共建筑 长度超过２０ｍ（指房间门至前室入口门的水平距离）

其他建筑 长度超过４０ｍ（指房间门至前室入口门的水平距离）

高层民用建筑 长度超过２０ｍ（指房间门至前室入口门的水平距离）

２　几个基本概念的辨析

上文摘录的《高规》《建规》《措施》和《手册》

中的有关规定，表述“走道”时用了三个不同的名

词，即“内走道”、“疏散走道”和“疏散内走道”，它

们是上述规定的核心词语，将其辨析清楚，是探

讨“民用建筑走道设置排烟设施的限定条件”的

必要前提。

“内走道”，这是规范（《高规》和《建规》）采用的

名词，但规范没有给出定义，也没有明确其长度的

计量方法。从字面分析，“内”字强调的是走道的构

造特点，典型的“内走道”应指位于建筑物内部的走

道，即两侧均为建筑物内部空间的走道。但从排烟

的角度来说，当走道一侧的围护结构为建筑物的外

墙时，如果这侧围护结构是完全封闭的，那么也会

存在排烟的需求。因此，“内走道”应指建筑物内的

具有封闭空间（各面均有围护结构）的走道，与其相

区别的是不封闭的走道（如上部或者侧面对外敞开

的单廊、外廊）。“内走道”的长度，按照字面理解，

是指整个走道的长度，即走道一端到走道另一端的

水平直线距离。这也是《建规》的法定解释单位给

出的口头解释。

“疏散走道”主要是《措施》采用的名词（《建规》

在“其他建筑中长度大于４０ｍ的疏散走道”中也

用了这个名词），《措施》和《建规》都没有给出名词

解释和计量方法。从字面分析，“疏散”二字强调的

是走道的功能，“疏散走道”指担负疏散任务的走

道，它可以是“内走道”，也可以是“外走道”（没有准

确的名称来概括所有的非“内走道”，如不封闭的单

廊、外廊，姑且称之为“外走道”）。“疏散走道”的长

度，即其疏散距离，借用《建规》第５．３．１３条有关安

全疏散距离的说法，就是直接通向疏散走道的房间

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水平直线距离。

“疏散内走道”是《手册》中使用的名词，它将

“内走道”和“疏散走道”两个词结合起来。从字面

分析，是指担负疏散任务的建筑物内具有封闭空间

（各面均有围护结构）的走道。《手册》虽未给出定

义，但明确了其长度的计量方法，即“房间门至前室

入口门的水平距离”。

应当说明的是，《高规》《建规》《措施》和《手册》

在有关排烟的章节中，采用上述三个概念时所说的

走道，指的是位于建筑物内的独立于其他功能空间

的走道。至于那些位于某个功能空间内部的走道，

比如剧院、电影院、礼堂、体育馆等观众厅内的疏散

走道以及展览厅、餐厅内的走道，由于本身不具有

独立的空间，不能划分为独立的防烟分区，排烟无

法单独考虑，是不属于上述三个概念范畴的，本文

的讨论内容同样不包括这一类走道。

３　对有关规定的分析

３．１　对《高规》的分析

３．１．１　《高规》把建筑高度不超过３２ｍ的二类高

层建筑的走道排除在应设置排烟设施的范围之外，

就是说对于３２ｍ≥建筑高度＞２４ｍ的二类高层

建筑，无论其他条件如何，均可以不考虑走道排烟

问题。《高规》这样要求，作为一个规定本身没有问

题，但在与《建规》相对照后，就显得不合理了。

假设一座建筑高度为３０ｍ的普通办公楼（二

类高层建筑），按《高规》要求，其内走道是可以不设

置排烟设施的。但如果将这个办公楼减少几层，使

其建筑高度降至２４ｍ以下，比如１０ｍ，那么按《建

规》的要求，如果符合其他条件，其内走道就应设置

排烟设施了。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对于建筑高

度不超过３２ｍ的二类高层建筑的走道的排烟的

要求，比对多层建筑甚至单层建筑的要求还要低。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出现这个现象，原因可能如下：现行的《高规》

是２００５年发布的，作出这样的规定是与当时各方

面条件相适应的，而且当时的《建规》（２００１版）对

于建筑物的排烟———不仅仅是走道排烟，还没有作

出任何要求。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各方面都发生

了变化，原有的规定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了，

于是２００６年修订版也就是现行的《建规》增加了排

烟的内容，而《高规》由于没有得到及时修订还保持

着原来合理、现在却已过时的要求。

３．１．２　《高规》条文采用“内走道”一词不够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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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强调了“内走道”，那么就可以认为一个

走道如果不是内走道，就不需要考虑排烟问题。

从上文的名词解释可以看出，内走道与非内走道

的区别在于封闭程度。从理论上说，从对外完全

敞开到完全封闭，走道的封闭程度存在各种可能

性，但一个走道封闭到何种程度才归为内走道，

规范没有明确，这就给判断一个走道是否为内走

道造成了困难。另外，从排烟的目的来看，只有

担负疏散任务的走道才有排烟要求，不担负疏散

任务的走道———即使是“内走道”，也是不必考虑

排烟问题的。

“内走道”带来的第三个问题是，以其长度作为

设置排烟设施的判定条件不符合立法的本意。《高

规》和《建规》在条文说明中都提到，制定有关规定

是基于“人在浓烟中低头掩鼻最大的通行距离为

２０～３０ｍ”。事实上，火灾时人们只要能跑到安全

出口就好，从走道的一端跑到走道的另一端是没有

现实意义的。因此，以“内走道”长度，即走道这一

端到走道那一端的水平直线距离作为设置排烟设

施的判定条件是没有道理的。以疏散距离———直

接通向疏散走道的房间疏散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

水平直线距离，作为设置排烟设施的判定条件才符

合立法的本意。

３．２　对《建规》的分析

３．２．１　《建规》在条文及其说明中同时采用了“内

走道”、“疏散走道”和“疏散内走道”三个名词，令人

困惑。

《建规》在条文中同时使用“内走道”和“疏散走

道”，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刻意这样做，以示针对不

同情况有不同的要求；第二种是没有意识到二者的

区别，随意使用的。而在条文说明中，《建规》又用

“疏散内走道”一词代替了“内走道”，同时仍保留着

“疏散走道”的说法，仿佛“内走道”、“疏散走道”和

“疏散内走道”本来就是一个意思。从这点来看，因

没有意识到不同名词之间的区别而随意使用的可

能性更大。然而，这三个名词无论是定义还是长度

的计量方法都是有所区别的。

３．２．２　《建规》存在条文与条文说明不一致之处，

令人无所适从。

《建规》在条文中把公共建筑的走道单列，以

“长度大于２０ｍ”作为评判标准，“其他建筑”的走

道以“长度大于４０ｍ”作为评判标准，然而在条文

说明中，又说“本条规定地下建筑、公共建筑……及

其长度超过２０ｍ的地上、地下疏散内走道……应

设置排烟设施”。这段话即使把明显多余的“及其”

二字去掉，仍然存在前后搭配不当的语法问题。把

这句条文说明与其后的“其他建筑中的疏散走道主

要指地上走道”结合起来看，并且假定上文分析的

《建规》中“内走道”、“疏散走道”和“疏散内走道”均

表示疏散走道，那么这段条文说明可以理解为：公

共建筑的疏散走道，包括地上和地下疏散走道，都

以“长度大于２０ｍ”为评判标准；其他建筑的地上

疏散走道以“长度大于４０ｍ”为评判标准；而其他

建筑的地下疏散走道是以“长度大于２０ｍ”为评判

标准的。可以看出，条文说明已经改变了条文的意

思。或许是意识到了这个失误，在稍后印发的ＧＢ

５００１６—２００６的《建规》中，有关条文改为了“其他

建筑中地上长度大于４０ｍ的疏散走道”，加上了

“地上”二字，使条文与条文说明一致起来，但这又

产生另一个问题：其他建筑的地下走道被排除在条

文约束之外。

３．３　对《措施》的分析

３．３．１　《措施》弥补了《高规》和《建规》的不足。首

先，《措施》把《高规》和《建规》适用范围内的建筑综

合在一起进行表述，把“多层建筑中的公寓、通廊式

居住建筑”的地上疏散走道归为一类，把除此之外

的疏散走道归为另一类。这样分类有两点好处：一

是把建筑高度不超过３２ｍ的二类高层建筑纳入

设置排烟设施的范围，解决了《高规》比《建规》要求

低的问题；二是把居住建筑的地下疏散走道与地上

疏散走道区别开来，使《建规》中条文与条文说明不

一致之处得到明确。

３．３．２　《措施》统一采用了“疏散走道”一词，强调

了只有担负疏散任务的走道才有排烟要求，避免了

《高规》采用“内走道”所带来的判断是否为“内”走

道的困难，消除了《建规》同时采用“内走道”、“疏散

走道”和“疏散内走道”造成的困惑，并且暗示了以

疏散距离作为判定条件的符合立法本意的长度计

量方法。

３．３．３　《措施》的不足之处在于，“多层建筑中的公

寓、通廊式居住建筑”的表述欠妥。首先，拥有“长

度大于４０ｍ的地上疏散走道”的公寓已经属于通

廊式居住建筑，把公寓与通廊式居住建筑并列是不

妥当的；其次，“多层建筑”这个概念本身也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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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民用建筑按层数分类的话，应该分为单层建

筑、多层建筑和高层建筑。《措施》所谓的“多层建

筑”，应该是指高层建筑之外的建筑，即单层建筑和

多层建筑。用“多层建筑”来表述单层建筑和多层

建筑是不够严谨的。

３．４　对《手册》的分析

《手册》以列表的形式，对《高规》和《建规》适用

范围内的民用建筑走道应设置排烟设施的限定条

件予以分类说明。这个分类表，既把建筑高度不超

过３２ｍ的二类高层建筑的疏散走道纳入了排烟

范围，又把“其他建筑”的地下疏散走道与地上疏散

走道区别开来，解决了规范存在的问题；同时，采用

“非高层民用建筑”与高层民用建筑相对照，避免了

《措施》使用“多层建筑”的不准确性。从分类上说，

《手册》的分类是最清晰的，如果把表中与“公共建

筑”相对照的“其他建筑”改为“居住建筑”（因为民

用建筑包括且仅包括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的话，

这个表的分类就更明确了。

《手册》的另一个优点是明确了走道长度的计

量方法。而《高规》《建规》和《措施》都是靠分析核

心词语的含义去猜测走道长度的计量方法。《手

册》给出的计量方法，即“房间门至前室入口门的水

平距离”，基本表达出疏散距离的意思，符合前文分

析的走道排烟的立法本意。但美中不足的是，并不

是所有的建筑物都存在前室，而且前室也不是走道

上唯一的安全出口。因此，如果像《手册》中论述机

械排烟的表１３．５ １那样，用“安全出口”代替“前

室入口门”，整个表述就更加严密了。

《手册》的另一个不妥之处是采用了“疏散内走

道”一词，同采用“内走道”一样，也会带来判断走道

是否为“内”走道的问题。

４　结语

本文认为，根据规范所表达的立法本意，综

合《措施》和《手册》中较好的表述———核心词语

采用《措施》的“疏散走道”，其他条件的分类采用

《手册》的分类方法，同时对疏散走道和疏散距离

加以说明，可以将民用建筑走道设置排烟设施的

限定条件阐述得更加清晰。最终的表述可以是

这样的：

对《高规》适用范围内的建筑来说，疏散距离超

过２０ｍ的疏散走道应设置排烟设施。

对《建规》适用范围内的民用建筑来说，公共建

筑的地上、地下疏散走道和通廊式居住建筑中的地

下疏散走道，疏散距离超过２０ｍ时，应设置排烟

设施；通廊式居住建筑的地上疏散走道，疏散距离

超过４０ｍ时，应设置排烟设施。

疏散走道是指担负疏散任务的走道。这里指

位于建筑物内的独立于其他功能空间的走道。那

些位于某个功能空间内部的走道，如剧院、电影院、

礼堂、体育馆等观众厅内的疏散走道以及展览厅、

餐厅内的走道不在此列。

疏散距离是指直接通向疏散走道的房间疏散

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水平直线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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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语

任何一项改革都要经历一个艰辛而曲折的过

程，热改也不例外，而且涉及到系统设置、计量方式

与计量设备、收费模式、收缴方式、热价及政策法规

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只是结合实际建筑数据针对

收费模式中的综合修正系数这一参数进行分析，难

免有不妥之处，希望同行指点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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